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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交往的深化，知识产权的重要性逐渐被突显。在这背景下，2020年10
月17日，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了一项关于修改专利法的重大决定，其中特别强调了对局部外观设计

的法律保护。这一决策的背后反映了我国对知识产权治理的深度思考和对于创新设计的重视。对于如何

在新的专利法中明确并保护局部外观设计，本文的研究的主要思路主要着眼于以下三个方面：通过回溯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议，我们可以深入理解为何现在开始对外观设计给予更多关注，以及这种关注背后

的经济和社会驱动因素；对2021年实施的新专利法进行细致解读，尤其是关于“发明创造”的定义，明

确外观设计在其中的法律地位和具体保护内容；通过与国际知识产权法规的对照，我们能够发现我国在

保护局部外观设计上的独到之处以及与国际接轨的努力。综合以上研究，可以得出结论：新修订的专利

法明确加强了对局部外观设计的法律保护，这不仅反映了我国对知识产权的高度重视，也是对国内设计

师和企业在创新上的鼓励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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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the deepening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the 
importanc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s gradually highlighted. In this context, on October 17, 
2020,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made a major decision on revising 
the Patent Law, which placed special emphasis on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partial exterior design. 
Behind this decision reflects China’s deep thinking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governance and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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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ce to innovative design. On how to define and protect the partial exterior design in the 
new patent law, the main idea of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by reviewing 
the resolutions of the NPC Standing Committee. We can understand why we are starting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design, and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rivers behind this focus; detailed inter-
pretation of the new patent law implemented in 2021, especially regarding the definition of “in-
vention and creation”, clarifies the legal status and specific protection content of the appearance 
design in it; by comparison with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gulations, we can find the 
uniqueness of our country in the design of local protection and the efforts in line with internation-
al standards. Based on the above studies,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newly revised Patent Law 
clearly strengthens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partial exterior design, which not only reflects the great 
importance China attaches to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but also encourages and supports do-
mestic designers and enterprises in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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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础理论 

任何一项制度均有研究发展的重要意义，同时局部外观设计制度作为知识产权领域，研究相关基础

理论制度演进以及加以发展，是一个国家知识产权体系的完善与进步的标准，也是强化相关知识产权领

域人才创新型和新颖性的培养。增强局部外观设计基础性理论研究，是精准把握保护局部外观设计的前

提，如对基础性把握不住，对发展演进不了解，那么会出现制度错位，局部外观制度的设计出现偏差，

无法达到根本性的保护目的和相关保护措施。 

1.1. 各国对外观设计的立法研究 

局部外观设计和整体外观设计，其实均属于外观设计，研究局部外观设计，需要与外观设计的特征

和目的相结合[1]，这些制度的研究和发展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外观设计人的智慧能力和劳动成果，

同时，对于每一个国家来说，对于外观的设计，都有不同的想法和规则，不论怎么样，其根本的目的性

都是一致的，都在于保护权利主体免受侵害。 

1.1.1. 其他各国的立法研究 
英国相关规定认为：“外观设计指产品的特征，尤其是产品的线条、轮廓、颜色、形状、质地或纹

理构成的产品的整体或一部分的外观或其装饰”[2]。日本方面在《日本意匠法》第二条规定：“由物品(包
括物品的部分)的形状、图案、色彩或者结合构成的，能够引起视觉上美感的设计为外观设计”[3]。德国

《外观设计改革法》规定：“外观设计是指一个完整的产品或其一部分在两维或三维上呈现的外观形式，

特别是通过产品本身或其装饰件的线条、工业品或手工产品，轮廓、色彩、构造、表面结构或材料的特

征表现的”，简述说明德国认为局部外观设计的要素与整体外观设计相同，均包括线条、轮廓、色彩等[4]。 

1.1.2. 我国的立法研究 
根据我国《专利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的发明创造是指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发明，

是指对产品、方法或者其改进所提出的新的技术方案。实用新型，是指对产品的形状、构造或者其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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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出的适用实用的新的技术方案。外观设计，是指对产品的形状、图案或者其结合以及色彩与形状、

图案的结合所做出的富有美感并适用于工业应用的新设计”。从我国的立法来看，外观设计，其实就是

产品的形状、图案、色彩结合后富有的美感，不过，法条并未区分整体与部分。 

1.2. 对“局部”的定义 

目前从其他主要的域外国家来看，比如美国、欧盟、日本等知识产权制度相对发达的国家对“局部”

的定义却有很大差异。美国将产品的组成部分解释为专利法意义上的“产品”，在美国发生的 Inre Zahn1

一案中，关税与专利上诉法院明确：“虽然外观设计必须在特定产品中加以实现，但是它们的立法并未

限制是属于全部产品或者部分产品的外观设计，对于单独销售的产品的外观设计并未加以限制”欧盟认

为，外观设计是指由线条、轮廓、颜色、形状、质地和产品本身的材料以及产品装饰等特征形成的产品

整体或者部分外观。在“局部”的定义上，美国和欧盟均认为，局部外观设计并非只是产品整体而言，

构成产品的零部件也属于局部外观设计的保护客体。 
相比之下，上文提到日本的《意匠法》的立法来看，外观设计是指一个完整的产品或其一部分在两

维或三维上呈现的外观形式，强调的是产品的完整性或者在平面上的视觉直观外观，将独立的零部件排

除在外，因此有可能对于日本而言，零部件的客体并不属于局部外观设计的保护。 
检视我国目前立法可知，我国的立法并未对产品的外观设计做出整体与局部的区分。这意味着单独

的零部件产品也可以作为局部外观设计。从我国法律规定上看，单独的零部件可以申请局部外观设计的

保护，就不能认为属于其他产品的外观设计。只要是整体产品上的局部，无论局部的数量还是局部的连

接关系，都可以适用局部外观设计专利进行保护。 

1.3. 局部外观设计形成的共有要素 

参考各国对局部外观设计的立法和研究，以及结合我国《专利法》，局部外观设计并非字面意义上

的外观因素，它的构建需要赋予相应的特点和要素。第一、局部外观设计以相应的产品作为载体而存在，

依附着产品的存在而构建出的一个新的概念和制度，纵观各国对外观设计的立法来看，局部外观设计是

对产品物理性质的局部或整体性的设计，若离开这物理属性的外观设计，该制度或者立法将是无源之水，

没有其研究的价值性和实用性。因此，局部外观设计必须依赖着具体的产品而存在。第二，局部外观设

计具备自身研究的对象。各国对局部外观设计的研究对象均是以形状、图案、颜色等为对象。从形状的

物理属性、图案以及颜色上，首先从视觉的感观判断对他物或者侵权的客体的区别，从差异性的角度判

断是局部外观设计维权的第一步，既然是作为一项制度的研究或是为了保护专利权人的劳动成果，那就

需要体现出自己的差异性的价值，而差异更能在外观上的物理属性得以体现。局部外观设计的基本要素

并不包括色彩，但没有具体说明理由。但是，笔者认为，色彩亦能体现出其中的差异化，不可缺少(理由)。
第三，局部外观设计需要适用于工业的发展；工业产品不断地更替，社会不断地发展，才会延伸出相关

知识或者制度的产生。局部外观设计制度，是国家产业发展的延伸性产物，其研究的根本性问题最终还

是为了产业的发展，保护产业权人的利益。因此，一定是适用于产业的整体性发展，如将其作为一项独

立的制度研究，脱离对产业的服务，只会丧失研究的价值，同时，从量体上来看，应适用于批量的产业

生产。外观设计应适于工业化生产；如果某一外观设计不能批量生产，用著作权法保护更为合适.所以，

如果从单体上看，局部外观设计并不能更好的服务工业生产的需求，也无法创造出其本身应有的价值。

第四，局部外观设计的要素中，必然富有美感；从我国的立法上看，外观设计包括形状、图案以及色彩

结合后富有美感，这也是对于发明和实用新型的一项关键性的区别，局部外观设计制度整体上也是服务

 

 

1In re Zahn, 617 F.2d 261,204 USPQ 988(CCPA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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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工业产品的发展，富有美感的产品在视觉上更有吸引力。对此，保护局部外观设计的目的也在于保护

权利人的特定设计对消费者的吸引力。最后，从整体来判断，虽然各国对局部外观设计的定义有一定的

区别，但是，根本的因素以及最终的目的还是保持着高度一致，以保障权利人的智力成果和工业产品的

紧密发展。 

2. 研究局部外观设计保护制度的意义 

知识产权体系的建设和发展逐渐成为了国家间综合实力的判断标准，局部外观设计制度作为知识产

权体系的一部分，是完善知识产权体系的重要关键。局部外观设计保护制度的建立，是维护设计者的智

力成果并能够带来经济利益，是社会工业产品不断创新的需求，着眼于开拓国际市场的必要要求。 
设立局部外观设计保护制度是适应当前时代的发展需求和鼓励创新，提高生产力与产品的竞争力。

在当前整个工业市场行业竞争激烈的环境之下，消费者对产品的追求更加注重视觉效果的美感以及装饰

的新鲜华丽，对于需求量如此巨大的产品本身而已，对于外观的设计更不能停滞不前或者固守成规，对

于“新产品”的定义，与其说是富有独特视觉美感的产品，利用其独有的新颖性，更是得到消费者的青

睐。同时，有需求则会有市场，随着市场不断的扩大，消费的需求量增加，企业间竞争压力也日益增加，

从整体性的竞争力开始转化到细节的竞争。因此更多的企业开始改变了对产品整体的设计逐渐延伸到局

部细节的外观设计，为了占据市场的优势，很多企业开始对局部设计有着强烈的专利保护要求，那么我

国建立局部外观设计保护制度正是社会不断发展的产物，适应了目前市场行情需求，促进企业间不断创

新发明，这正是我国的立法初衷。 
我国并不是最早设立局部外观设计保护制度的国家，再此之前，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已经很早

就建立起了局部外观设计保护制度，所以，在此之前，针对享有局部外观设计保护的外国企业进入我国

就会出现没有制度保护的优先权，根本无法享受制度的保护。没有相应的制度保护，就会导致可能存在

的侵权行为而无法得到保障，从而打击了相关外国企业进入我国市场的积极性。相对而言，我国企业进

入外国市场，因为本国没有相关的局部外观设计保护制度，对于我国企业到国外并未享受到优先权制度

的合理保护，这样将不利于我国企业国际间的竞争。通过我国实施的局部外观设计保护制度，能有效解

决上述面临的问题。 
完善局部外观设计保护制度，进一步明确了保护的客体和范围，有利于防止侵权行为，规避侵权责

任，稳定市场秩序。新产品的设计必然将区别于现存的产品，其实就是逐步改进和累加的成果。首先，

设计者对产品的局部做出的改进或者设计并不能与现有的产品存在差异性或者有着明显的区别，那么从

现在整体观察、综合裁判的的判定规则来分析，缺少整体视觉的差异，就被认定为相同或者相似，从而

认定构成侵权；对于产品整体的本身而言，其外观制度的保护既包括创新性也包括非创新性，当一项产

品的创新性设计特征被新设计的产品所模仿时，其他的非创新性在新设计的产品中可以容易的被替换，

从而影响整体的视觉效果，也可能就被认定为侵权。这些现象一旦缺少局部外观设计制度的保护，就会

导致一些富有创新性的产品被各种模仿，效仿者将会不断的不明显改进或者复制该产品的相关设计，一

旦不加以约束，将会造成设计权利人智力成果的侵害、市场产品的混乱以及社会秩序的稳定性。 
因此，为了避免不良后果的发生，完善目前的局部外观设计保护制度，其目的是为了将设计人做出

的创新性设计充分保护起来，防止他人未经许可或授权而简单的将他人的智力成果简单的做出改变或者

直接复制并使用，避免侵权责任的发生，也能不断的激发设计人的创新思维，提高整个工业产品的新颖

性，提高生产力。 
局部外观设计之前与整体外观设计均称为外观设计，但是从保护的客体角度进行分析，可以将局部

与整体进行区分，作为不同的权利保护的客体而独立存在，这是对于研究局部外观设计的前提。在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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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专利法》实施之前，我国对局部和整体的外观设计并未进行区分，都是以整体产品的外观对外观设

计进行研究，仅仅将产品作为研究的客体。但是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国际间的组装配套独立生产企业如

雨后春笋，为了节约相关材料、劳动等成本，有些企业甚至在其他国家办厂等。简单的例子类似富士康

工厂等等，同时，国际间的企业相互合作，以生产、供应、需求为基础，企业间相互合作，就构成了紧

密的联系。针对于国际市场的冲击，我国对局部外观设计制度的传统理念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所以，

从我国的立法本意来看，并未明确对局部的设计不予保护，这样的制度设计的重要意义在于适应国家、

社会的发展与创新，使得我国的知识产权体系与国际接轨。目前我国已建立了局部外观设计保护制度，

将局部设计保护制度纳入到了立法的保护范围，但是，这仅仅是一个大体的方向。在相关的审查制度、

侵权认定以及裁判规则上，仍然属于空白状态，从较早建立局部外观设计制度的国家中，对于我国可以

起到借鉴和引入的作用。但是，根据国家之间的制度以及国情不同，照搬使用显然会存在不符合我国当

下的国情。因此，对于学术研究来讲，应当以知识产权体系的原理为出发点，考察局部外观设计保护制

度完善的必要性，正视局部外观设计保护制度对工业设计的发展需求，在结合目前现有的发达国家对局

部外观设计制度在实际中运用的经验和面临的问题，才能构建出符合我国现代化工业产品发展的需求的

制度。 
局部外观设计有着独立的产业价值。局部外观设计具备着功能性和美感，承载的是设计权人的智力

成果，表现的内容更多是体现在产品的外在形式，能体现出产品的外在美感、企业的形象以及创造出的

品牌特征。对于树立企业的形象上，最典型的就是汽车行业，对于目前影响力较大的品牌汽车企业，比

如耳熟能详的奔驰、宝马、奥迪，国产汽车吉利、长安等，都是企业自己具有的独特的外观设计，相对

于企业本身，都是树立可信的品牌形象。对于消费者来说，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外观的差异，提高消费者

对产品的忠诚度。也正是因为局部外观设计的保护，才会提升该企业的竞争力，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

喜好进行选择。因此，局部外观设计可以有效地提高产品的竞争力，优秀的外观设计作品才会呈现与众，

人民群众的需求才会不断的增加。 
随着我国社会水平的不断发展，企业的竞争力不断的提高，企业间的设计水平能力不断的提升，我

国企业的设计水平逐渐达到了先进水平。但是从我国工业行业上看，对产品的设计往往只是对现存产品

的改良和提升，并没有颠覆性的设计，遭遇创新的困境。典型的例子就是前几年我国汽车行业。新品牌

汽车产品的制造，仅仅在外观有着细微的差异，而功能性差异甚少，所以国产行业的汽车不仅在国际上

得不到重视，更得不到国内消费者的青睐。随着我国汽车品牌的不断着眼于设计的创新，外观设计对比

现款有着颠覆的改变，对消费者越来越具有吸引力。近年来，从公布的销量上看，国产汽车销售量是翻

倍增长。对此，不管是从创新的角度还是企业发展的规律，对产品设计的局部创新已经成为提升产品设

计表现的重要方式。建立局部外观设计制度并加以完善，是对企业创新性局部外观设计提供全面的保障，

有利于增加企业的竞争力，提高国家知识产权体系的建设水平，增加国家综合实力。此外，外国申请者

在国外提交局部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后，在中国提交专利申请时可享有优先权。国内企业针对整体产品提

交的外观设计专利申请难以在国外获得局部外观设计专利的优先权，建设局部外观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能

够保证国内优先权的平衡，使更多的中国优秀设计走向世界。 

3. 我国局部外观设计保护制度的局限性 

局部外观设计制度的产生是现代化工业产品不断更新发展的产物，是后于工业发展才有的制度，虽

然如此，局部外观设计制度的出现并非是完美的，即使有着工业产品发展作为研究参考，也未能够完美

的规范当时的工业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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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我国立法初期时代条件下的局限性 

局部外观设计制度是我国《专利法》体系下的制度，我国对局部外观设计制度的建立时间相对于知

识产权体系较发达国家而言是时间是非常晚的。1950 年颁布的《保障发明权与专利权暂行条例》和《实

施细则》，将保障专利权、相关的申请条件、审批流程制度做了较为完善的规定。1963 年国务院颁布《发

明奖励条例》和《技术改进奖励条例》，对该制度进行了完善与发展；1983 年 3 月，我国起草的《专利

法》正式通过，《专利法》规定了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而专利法将外观设计作为

保护的客体，由上海分局撰写的《关于法律保护外观设计必要性的调查》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相关的文件，外观设计制度在我国获得的保护是很仓促的，在保护的模式

的选择上也是未经反复斟酌的。当时的国内的产业主要是以纺织、手工业等轻工业为主。重工业的发展

最要是在于 90 年代初期，加之没有对当时的市场进行深入的研究以及考察，只是为了单独立法而立法。

有为了立法而立法的嫌疑，所以，对外观制度的设计本身没有理解清楚以及对相关市场没有一次系统的

调研，匆忙的立法就会失去其存在的价值。 

3.2. 审查规则的缺乏 

根据我国现行的《专利审查指南》，不授予外观设计专利权的情形中包括“产品的不能分割或者不

能单独出售且不能单独使用的局部设计，例如袜跟、帽檐、杯把等”，而且“对于由多个不同特定形状

或者图案的构件组成的产品，如果构件本身不能单独出售且不能单独使用，则该构件不属于外观设计专

利保护的客体”。这样的审查体系缺乏了局部外观设计专利的专项制度，存在将局部外观设计不被列入

保护的范围。同时《专利审查指南》还明确了“不得以阴影线、指示线、虚线、中心线、尺寸线等线条

表达外观设计的形状”。但是在国外局部外观设计申请中通常使用实线刻画要求获得保护的产品局部外

观设计，虚线用来表示在整体的产品中不需要保护的部分，通过直观的视觉效果将保护的部分与不需要

不保护的外观部分区分开来。如果不利用虚实线结合的方式，从整个产品的本身又通过其他文字的形式

描述进行说明，且文字的解释往往很难描述将要保护的局部客体，比如很难通过文字的形式方向，范围，

大小等进行释义，这样就很容易造成保护的范围非常模糊。 

3.3. 侵权行为认定的缺失 

虽然我国专利法明确了外观设计的规则，同时又出台了相应的司法解释给具体的纠纷提供具体、明

确的裁判规则依据。但是，我国的立法上只是宏观性的对外观设计的规定，在侵权行为以及适用本身其

实没有一个具体明确的规则标准，这也是我国立法不足方面，也导致了司法解释在具体的实践中也并没

有相关的指导细则。在目前我国侵权实际案例上进行判断，依然强调着以整体为首，通过整体特征纳入

对比的范围，以最终的视觉效果的差异判断侵权行为的认定，但局部设计并没有整体的直观视觉那么明

显差异。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有两类局部对整体视觉效果更具影响，一类是产品正常使用时容易观察

到的部位，一类是区别现有的设计特征。即使存在了这样的规则指引，但是通过这两类并不能带来实质

性的差异，那么对于其他局部的设计就不值一提了。在规则中，对于局部设计的保护是很难达到理想状

态，如从整体的角度出发，因为在局部上的保护力度不大，加之设计出来的局部产品没有太多的差别，

就会导致模仿产品局部设计创新的侵权风险较少。同时，司法解释规定拟设了侵权的判断主体为一般消

费者，以市场的方式去判断侵权的发生。但是一般消费者的认识能力和专业的知识水平有限，特别是在

细微范围上的差异，那么消费者仅仅只是对于产品的热衷，并不能细致研究或对比，这就导致了技术标

准和认识标准不一，认定行为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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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国局部外观设计制度保护的完善 

局部外观设计保护的客体范围需要考量设计权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关系，因此，对于保护的范

围不能任意扩张或者减少，局部外观设计制度基于产品的存在才能发挥其自身的价值作用，并不是说，

在获得某个产品局部设计的授权后，该设计将会在其他领域就同样得到保护。对于局部的本身而言，其

保护的界定又是如何表现。因为局部外观设计是受限于基于整个产品本身大小、方向、位置等因素影响，

甚至包括不可分割的零部件以及可以单独销售的组件等等，那么局部外观设计等不等于零部件的设计，

局部外观的创新等不等于零部件的创新。 

4.1. 完善局部外观设计保护的客体范围 

我国《专利法》规定：“外观设计，是指对产品的形状、图案或者其结合以及色彩与形状、图案的

结合所做出的富有美感并适用于工业应用的新设计”。并未具体区分整体和局部。均是以产品作为载体，

尽管是局部外观，同样也是以整个产品作为承载，并不能单独使用。同样，产品无法分割或可分割但无

法单独使用的局部外观设计，例如笔盖、帽檐等；组建产品的能够单独分离并且单独销售的组成构件。

对于保护的客体范围而言，以立法的形式明确局部外观设计保护的客体包括产品的局部设计，这是现对

于整个产品而言，同时也包括对于可以分割并单独销售的零部件。产品的意义在于销售并创造价值，而

针对于可以单独销售的零部件，也是一种意义上的“产品”。其实最主要的分析点在于将不可分割的局

部作为保护客体，将这一部分作为局部外观保护的客体，即使显得太严格，而且在外观的设计上并没有

太大的区别，但是，正对于这部分的保护，有利于产品的不断创新，不断进步。 

4.2. 完善审查标准 

根据我国《专利审查指南》，将排除了局部外观设计中的阴影线、指示线、虚线、中心线、尺寸线

等线条表达外观设计的形状，简要说明，在审查的严格上，不允许通过线条的形式明确要保护的局部。

但是局部外观设计针对于整体产品本身就是一部分的范围，而且受到产品本身封闭性的限制，如果只是

仅仅通过文字的释义，并不能达到保护客体的最佳效果。因为文字并不能完全解释产品的大小、方向、

范围以及细节等等。因此，借鉴国外的审查标准，通过线条与文字的结合，在视觉上可以明目局部要保

护的大小、范围以及方向等等，更能准确的保护设计权人的局部设计的最佳效果和范围。 
在实质方面上看，局部外观设计的本身就是符合专利法的规定，需要具备着新颖性，并且富有美感。

目前对于新颖性的判断，主要是存在两种观点，第一是“要部说”，主张对于局部外观的新颖性需要综

合考虑整体外观设计的大小和位置等多种因素进行判断；第二是“独立说”，认为局部外观设计仅仅只

是从本身局部外观设计考虑，不需要综合整体的其他因素影响，脱离整体，不谈功能以及用途。针对这

两种学说，在判断局部外观设计的新颖性，以“局部说”更为适用，更符合我国消费者对产品的追求。 

4.3. 完善侵权主体的认定 

局部外观设计的侵权行为包括对视觉上的形状、图案等侵权，也包括对于创新性、新颖性的侵权。

在 2008 年我国专利法的修改过程 中规定，外观设计与现有设计和现有设计特征的组合相比具有明显区

别的要求，也就是说在肉眼可看的区别在外，还能体现在一些细微的区别，而《专利审查指南》对于判

断侵权认定的标准主体为一般消费者，而对于外观设计的侵权行为以及新颖性，通过一般消费者作为认

定侵权的判断主体，还可以进行理解，因为这些对于大众的消费者来说，只要是该产品的热衷，那么在

该产品会具有一定的了解，那么在整体上可以通过自己的判断来认定被诉产品有没有与之相似或者相同，

但是一般消费者的认识能力有限，对于细微的区别无法做出明显的认定。我们所研究的局部外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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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体的视觉上其实很容易进行更改，而侵权的产生往往是一些细节性的差别，所以，以相关设计权人

作为判断主体更为合适，例如相关的设计机构的鉴定等。 

5. 结论 

在当今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社会中，知识产权显得尤为重要，大到影响国家间的综合实力、产业发

展，小到影响个人的生活；知识产权体系的完善，更是国家迈向国际社会的重要战略，是体现了一个国

家的软实力的重要标准。纵观整个社会的工业产品市场的复杂性，很多产品开始不断注重的精细化和独

特性，使得越来越多的企业更关注和重视局部外观设计的保护。虽然我国对于局部外观设计制度的起步

较晚，在借鉴国外的相关经验并结合我们实际的国情以及市场的需求，我国也开始了自己的局部外观设

计的保护，从我国《专利法》以及《专利申请指南》的出台，从主体、客体、申请和审查、权利的内容

和范围、权利保护和侵权救济制度等方面加以规定，形成了自己一套完整的局部外观设计保护制度，虽

然目前我们国家有着完整的一套制度保护规则，但是随着工业的不断发展，社会的不断进步，国际间相

互联系增强，那么，可能存在着目前的一套局部外观设计制度不能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毕竟存在法律

滞后性。因此对于局部外观设计保护制度的研究不能停滞不前，不管是从理论制度，实用性以及目的等，

仍然需要我们不间断的研究，才能寻找出最佳保护的路径和模式，才能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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